
    

 

 

 

 

2002 年 11 月黑龙江省桦川县大法弟子王丽华被双鸭山市尖山
区法院，非法判刑七年，因高喊法轮大法好，又加刑三年，被非法
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。 

2009 年 12 月 18 日，王丽华的女儿朱小杰接县公安局通知，去
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接母亲，说已经病重。 

20 日家人前去黑龙江省监狱，狱方刁难家人，拿两千元做司法
鉴定，家人质问狱方:好好的一个人给迫害成这样，还要我们拿钱做

做鉴定?我们没钱。后经司法鉴定：1、2、3、5、6、
12 节脊椎结核，导致瘫痪。现已生活不能自理。 

                 12 月 24 日,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两位警察来到桦川
县，与公安局、六一零、政法委等部门协商释放王丽
华,他们却互相推诿，拒不接收。大法弟子王丽华信仰
真善忍做好人，却被邪党迫害成如此程度，足见中共
邪党草菅人命 呼吁桦川县有良 

 
 
“国际司法正义协会”于 2006 年 5 月 1 日公布一项统计：法轮功

团体近 6 年来在全球 33 个国家，分别控告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、罗干
及 30 名严重参与迫害法轮功之中共高级官员，所提出之民事诉讼或刑
事控告多达 54 项。所控罪行是国际刑事法认为最严重之国际罪行。 

近日，西班牙国家法庭决定，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，起诉中共
前党魁江泽民及其死党罗干、薄熙来、贾庆林和吴官正这五名迫害法
轮功的中共头目。对于法庭的裁定，被告有四至六周的时间回应。届
时，被告若进入任何一个与西班牙有签订引渡条款的国家，西班牙可
依法将被告引渡到西班牙国内。法院通知书表示，若被告的罪名成立，
将面临至少二十年徒刑，并附带经济上的惩罚。西班牙法官所做出的
一项历史性的判决，意味着这些犯下如此残忍罪行的中共头目，越来
越走近对他们的公正裁决。犯下群体灭绝罪与酷刑罪的人，不只是对
中国社会，而且是对整个国际社会上犯罪。 

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已有 6610 多万人退出中共邪党及其附属组
织，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：中共不等于中国，中共不亡，国无宁日。
在这里我们奉劝那些仍在参与迫害的所有人员，不要再执迷不悟跟随
恶党犯罪了。尽早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 

立即无条件释放桦川县大法弟子王丽华

邪党草菅人命，呼吁桦川县
所有正义人士共同关注此
事，终止迫害！ 


